关于火车票学生优惠卡升级通知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 铁道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学生优惠卡火车票办法的通知》（教学厅函【2011】20号）文件精神，针对学生购买优惠火车票政策作出进一步规定，从2011年11月起，火车票学生优惠卡将实行实名制，优惠卡中将写入学生姓名、身份证号码、乘车区间、入学日期、 优惠次数等5项内容，并在高校学生学籍电子注册信息中标注学生乘坐火车往返于学校和家庭所在地乘车区间。 

我校将对目前学生手中持有的火车票优惠卡进行升级。要求学生按以下步骤来进行操作： 

1、即日起所有假期期间需乘坐火车的同学登录研究生院主页（http://www.gs.sjtu.edu.cn/home.ahtml）学生个人信息管理系统。点击“基本信息修改”，在图示所标位置“火车乘车优惠卡目的地”填上家庭地址（字符不超过8个汉字，格式：省+市或省+县 ，如：四川成都）。此项信息不填或漏填会影响到购置火车票学生优惠票，此项信息应与本人研究生证上的家庭地址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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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有老生在信息登记完成后，持贴有学生购票优惠卡的研究生证到研究生院办理优惠卡升级操作。 

办理时间： 

2011年11月21日至12月2日，周一～周五 上午8:30～11:30 下午1:30～4：30 

办理地点： 

交大医学院研究生管理办公室，东一舍313办公室
3、所有新生（2011级研究生）火车票充磁由学院统一办理，但所有新生须在2011年11月27日前在网上完成乘车目的地登记任务。
关于学生享受及使用优惠卡的几项说明： 

1、享受优惠卡对象： 

按照教育部办公厅、铁道部办公厅文件（教学厅[2003]1号，教育部办公厅、铁道部办公厅关于高等学校学生购火车票使用优惠卡的通知）精神之规定，学生必须具备以下条件才能购买“火车票学生优惠卡”： 

1、学生就读的学校有实施学历教育资格； 

2、学生家庭和学校不在同一地，可乘火车回家或返校； 

3、学生没有工资收入。 

2、限定乘车优惠区间 

按规定，学生优惠卡写入的乘车区间，是学校所在地至家庭所在地，或至父母实际居住地，具体由学生本人选择。如果学生在校期间因为父母居住地发生变化而变更乘车区间，除了修改优惠卡、学生证上的优惠乘车区间外，还要在学籍电子注册数据中作相应修改，并加盖学校公章。 

3、每学年最多购4次 

学生优惠卡“实名”后，学生购买优惠火车票的次数也将严格限定，学生每学年只能购买4次优惠票。 

学生在校期间因损毁或遗失再次申请火车票学生优惠卡时，学校要在写入学生信息的同时，扣减该学生已享受的购票次数，铁路客票系统将累计学生优惠卡已购票次数，在学生购票时进行验证核减。 

